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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取保候审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之一，它包含了保障人权、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维护司法公正的

功能。取保候审制度的实施有效节约了我国大量的司法资源。但由于取保候审所存在的立法缺陷，导致

取保候审的适用率较低，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存在适用困难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英国保释制度的探究，从

中汲取保障人权的相关理念。并且从我国取保候审在司法实践以及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为切入点，从完善

取保候审的立法缺陷、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以及解决取保候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难实行的问题进行思

考，从而对我国取保候审做出理论和司法实践方面做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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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stem of bail pending trial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measur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China, 
which contains the functions of guaranteeing human rights, ensuring the smooth proceeding of lit-
igation and maintaining judicial justi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saves a lot of judicial 
resources in China. However, due to the legislative defects in the bail pending trial,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the system is low, and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British bail system, this paper draws relevant concepts 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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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 this paper will address the deficiencies in China’s bail system from both judicial practice 
and legisl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It will reflect on improving legislative shortcomings,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addressing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bail in judicial practice, ultimately aiming to enhance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 bail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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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保候审制度的概述 

1.1. 取保候审制度的概念及意义 

取保候审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

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

种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只限制而不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

施之一，取保候审的设立一方面是能够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能够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

另一方面是实行取保候审能够减少羁押数量，在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一定的自由限制以外，能够

最大限度地保障其合法权益，有利于推进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和民主化进程。 

1.2. 取保候审制度保证方式的功能 

1.2.1. 实现程序保障功能 
取保候审作为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其首要职能是排除外界的干扰，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妨

碍侦查、起诉，按时到案接受讯问。进而保障了诉讼顺利进行。从取保候审制度实施以来，对刑事诉讼

活动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对我国侦查犯罪案件，保证公民权利具有重大意义。 

1.2.2. 实现人权保障功能 
取保候审作为我国的非羁押替代性措施，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上，极大程度上保护

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其人身自由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外，可以有充足的自由支配时间，

对于部分存在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更加体现人文关怀，能够增加其相处时间，减少生

活困难[1]。除此之外，通过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具有更多机会向专业的法律人士请教相关

的法律问题，通过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自取保候审制度实施以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合法权益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这体现了我国司法实务中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并重的理念。 

1.2.3. 实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益功能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嫌疑人实施取保候审，与实施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形成对比，避

免出现采取的强制措施的畸轻畸重，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2]。而通过取保候审降低了审前羁押率，能够

减少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支出，能够缓解我国因犯罪而产生的羁押场所负担过大，出现安全隐患的问题。

取保候审的实施不仅对我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具有奇效，实现诉讼效益也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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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保候审制度的现状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宗旨是在保证诉讼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同时对于轻罪以及其他需要采取取保候

审措施的被追诉人以非羁押的方式保障其合法权益。 

2.1. 立法上的缺陷 

2.1.1. “社会危险性”的规定不够明确 
根据刑诉法的理念，评判“社会危险性”是基于司法机关决定采取哪种刑事强制措施时，依据其所

调查的证据事实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作为参照，预测嫌疑人将来可能产生的行为，评估其是

否适合适用该强制措施，以及适用该强制措施时是否会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3]。尽管我国现行刑诉法在

逮捕的条件中罗列了五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情形。看似已经能够解决取保候审中所面临的任何情况，

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对“社会危险性”的评判并不是如此简单。案件的性质、行为人的自身情况、犯罪

发生地的社会环境、公序良俗等诸多因素对社会危险性的评判都具有重大影响力。采取强制措施的司法

机关也会因为“社会危险性”的模糊规定从而采取更加稳妥的逮捕等措施，以此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

行。因此，如何准确界定“社会危险性”是完善取保候审的当务之急。 

2.1.2. 保证人的条件不够完善 
根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保证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有

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限制、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4]。从表面上看这四个条

件具体明确，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并不是只审查保证人是否符合条件，而是会深挖其内涵。例如：

保证人是否具有固定的收入就是难以明确的，在我国农民占据很大的比重，而农民耕种是对市场以及气

候具有很大的依赖性的，在符合市场需求以及气候适宜的年份收入较高，反之可能一年四季缺乏收入。

对于农民这个群体是无法与“固定收入”挂钩的。因此，在适用保证人取保方式的时候，农民这一群体

极有可能被排除在外。除此之外，犯罪嫌疑人选择保证人的时候都会基于信赖、熟悉的关系选取，虽然

该保证人与案件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其履行责任时仍然可能存在对被保证人的行为作出约束的一面，又

有对被保证人纵容的一面，对于被保证人可能存在的伪造、毁灭证据、逃跑或者继续实施犯罪的行为，

保证人很难对被取保候审人产生有效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法律并未对保证人的诚实信用作出要求，

倘若保证人缺乏诚信，如何能够保证其会真正遵守保证人义务，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行为认真监督。 

2.1.3. 取保候审规定的条件过于笼统 
经过数次对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其适用条件看起来已经详尽具体，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取保候审

的适用仍存在很大的随意性[5]。这对于降低我国审前高羁押率现象设下无形的阻碍。在司法实践中，公

安司法机关作为刑事追诉的主体，为了尽快查明案件事实，其很少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可以取

保候审。为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防止发生意外，大都倾向于适用逮捕措施[6]。尽管有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但是刑诉法对适用取保候审的规定是“可以”取保候审，取保候

审由公安司法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做出决定，这是与刑诉法的立法精神所不符的。 

2.2. 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 

2.2.1. 缺乏监督与处罚措施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取保候审的执行一般交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检察院和法院采取取保候审的犯罪

嫌疑人和被告人，履行相关手续交由公安机关执行。而对违反取保候审的惩罚也往往是没收保证金、重新

交纳保证金或者对其予以逮捕的处罚[7]。但由于公安机关人手的缺乏以及对违反取保候审所采取的惩罚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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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力度不够大的缘故，从而使得被取保人处于无人监管的一种状态，被取保人由于无人监管，其为了逃避

刑事审判，从而偷跑出所在的市区，这无形中加大了司法人员办案的难度以及增加了不必要的司法成本。 

2.2.2. 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措施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理念，对取保候审的适用由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决定。而在司法实践当

中，我国并没有对司法机关适用取保候审制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有无存在违法行为并没有明确该由哪

个机关进行监督，这就造成了取保候审与保障人权理念的相抵触，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自身的合法权

益造成损害[8]。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理念，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都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

取保候审，但未明确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活动中如何合理分配各自的职能，经常会出现胡乱取保以

及重复取保的问题。这不仅是对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的践踏，同样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应当享

有的合法权利的侵害[9]。权利与义务是相互存在的。同理，权利的存在需要相应的救济措施。否则，被

迫害的人权益得不到保障，或者被迫诉诸私力救济。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指出，可以申请取保候审的主

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辩护人。但并没有规定申请取保候审未通过该

如何进行司法救济。这就造成检察院、法院和公安机关对取保候审所作出的取保候审决定为终审决定[10]。
由于缺乏救济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司法工作人员由于个人所带有的主观色彩偏袒一方，对于另一方

就会明显显失公平。这就造成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任意侵犯，从而产生的司法不公现象所带来的影响是

难以弥补的。 

2.2.3. 取保候审的法律宣传力度不大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各个地区存在着发展差异，在某些落后的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的缺乏，使得我

国部分人民群众欠缺法律知识，无法通过运用相关法律条款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根据刑诉法的有关

理念，在取保候审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的方式进行取保候审[11]。
但由于上述原因以及司法部门对于取保候审制度适用较少，民众获取该方面法律知识的途径也比较狭窄，

从而导致相当多的一部分民众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担保方式产生误解，尤其是在保证金担保方式上，误以

为该担保方式是针对有钱人而设立的一种制度。如果任由这种观念的存在，这对于我国创造良好的法制

环境，建立法制社会将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司法判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将受到动摇。 

2.2.4. 保证方式不具有多样性 
根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取保候审人申请取保候审应当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刑诉法明确规

定，保证金应以人民币交纳，银行代为收取和保管[12]。保证金的支付方式只能是现金、货币，而不能是

有价证券、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者其他贵重物品。并且在法律层面对适用保证人取保作出了严格的限

制：无力交纳保证金、未成年人或者已满 75 周岁的老人、或不宜收取保证金的其他被告人。但是伴随着

我国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越来越广泛，人口流动也随之频繁，随之带来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熟

悉程度下降，而保证人取保一般都是互相之间基于信赖关系或者血缘关系才能产生。这就导致大多数犯

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都采取保证金取保，但是我国仍然存在一部分家庭贫困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因无力

交纳保证金或者无法提供保证人从而无法取保候审。此外，我国取保候审的取保方式并不如西方保释制

度一般方式多样。并且没有规定保证金和保证人结合适用的方法。 

3. 对取保候审制度问题的思考建议 

3.1. 从立法规定上完善取保候审 

3.1.1. 对社会危险性作出明确规定 
对于如何明确“社会危险性”，笔者认为应当结合案件性质、犯罪嫌疑人有无再犯可能性、案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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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的社会情况等来判断。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存在继续危害社会以及他

人人身安全的可能性，是否存在阻拦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13]。因此，对“社会危险性”的界定应当

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评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存在的人身危险性，也就是说根据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的影响、年龄、性别以及政治思想方面评估其是否仍存在危害他人人身

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能力与动机；二是：深刻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内因，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具有犯

罪能力的人就会再次犯罪，很大一部分的犯罪嫌疑人是属于激情犯罪，在犯罪结果发生后其内心处于恐

慌，没有继续实施犯罪的胆量。对于这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可以采用取保候审，减轻审前羁押。 

3.1.2. 完善保证人的适用条件 
对于法条所说的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其本质是为了保证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了保证人义务时能

够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承担相应的处罚。因此，针对“固定收入”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可以改为具有一

定的经济能力或者稳定的收入，以此化解农民在适用取保候审时的困难。在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证人的

处罚，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外，只有事后罚款。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单纯的依靠保证人

的信誉可靠性不高，存在保证人与被保证人串通一气，对证据进行伪造、毁灭或者继续实施犯罪，对案

件的侦查审判形成阻碍[13]。因此，应当对保证人制度加以完善，在立法层面增加保证人交纳保证金的担

保条件，通过强化保证人的责任意识，确保其积极履行保证人的相关义务。除此之外，笔者建议设立保

证人品格制度，对其诚信进行严格把关，在根本上遏制保证人与被保证人相互勾连，扰乱社会秩序。 

3.1.3. 明确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以取保候审的条件，而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都采取羁押的方式，这导致了我

国羁押率一直居高不下，形成积重难返的一种司法困局。尤其是公安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的随意性，

司法工作人员基于主观色彩和外界的影响，对是否适用取保候审产生错误的评判，从而产生司法腐败，

导致司法权威性的丧失[14]。为杜绝公安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的随意性，笔者认为应当从立法层面上对

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做出改善，即将其中“可以”取保候审改为“应当”取保候审。通过限缩办案人员的

裁量权的方式保证取保候审的适用。除此之外，我们应逐步确立以取保候审为原则，以强制羁押为例外

的立法思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不仅可以解决审前高羁押率，也能够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民主化

进程。 

3.2. 对取保候审在司法实践中问题的建议与思考 

3.2.1. 采取联合其他部门的方式完善执行监管 
司法实践中，决定适用取保候审后交由公安机关进行执行监管，但公安机关不仅要负责案件的侦察、

日常社会治安的管理，而且还得管理户籍工作等，其肩负的职责每天产生繁重的工作任务。因此，公安

机关可以联合社区矫正机构、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形成完善的监管机制，公安机关对日常工作管理进

行联系指导，从而达到对被取保人的监督管理[15]。对于可能伪造、毁灭证据或者潜逃的，可以借鉴社区

矫正法中使用电子定位的有关规定，对被取保人的行踪予以掌握，并且责令其每天到所居住地的基层组

织报告自己的情况。如果不听劝阻的，基层组织通知公安机关，解除其取保候审，采取逮捕等措施。相

关的基层组织应当配合公安的管理要求，每月报告被取保人的实际情况，帮助被取保人履行相关的义务，

防止其再犯新罪。通过该种方式，能够有效地对被取保人进行监督管理，并且能够降低司法成本。 

3.2.2. 对违反取保候审的处罚建议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义务所产生的后果包括：没收保证金、重新

交纳保证金、解除取保候审以及对于可能存在伪造、毁灭证据等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实施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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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所列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将违反取保候审制度本身的行为通过

审判的方式作出处罚，仅通过采取没收保证金或者对保证人没有积极履行义务予以处罚的方式。这样一

种处罚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取保候审所规定的义务产生的威慑警告的作用是

十分微小的，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自觉遵守取保候审的义务[16]。鉴于此，笔者根据英国的保释制

度对我国取保候审的处罚提出个人的建议，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也可以通过对取保候审人违反取保期间的

义务的轻重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的惩罚措施：一是没收保证金或撤销保证人，如果符合取保候审的条

件，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重新交纳保证金或重新提出保证人；二是解除取保候审，没收保证金或撤销保

证人，交由执行机关执行拘留或逮捕，并且对违反取保候审义务的行为进行侦查起诉。三是在刑法领域

应当增加违反取保候审义务的罪名，比如潜逃罪。通过将违反取保候审所规定义务情节严重的行为定性

为犯罪，能够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形成震慑作用，减少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潜逃、实

施新的违法犯罪的发生率，这有利于减少我国犯罪率的发生，降低司法成本。四是针对被取保人构建信

用评估，在其违反取保候审义务时限制其出行、信用贷款等。 

3.2.3. 成立监督小组，完善救济措施 
检察院作为我国的监察机关，具有监督法律实施，维护法律威严的职能。由检察院成立专门的监督

小组，监督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性措施的实行是具有现实依据和必要性的。通过监督小组对是否

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进行审查，能够有效减少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产生不予取保以

及胡乱取保的问题[17]。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是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分工负责的关系，

这为公检法三机关互相监督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公检法都可以进行取保候审，所以三者之间必须互相

监督，对于发现的不予取保和胡乱取保现象提出建议并且汇报给监督小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进行改正，

不予改正的情况由监督小组作出是否取保的决定并交予作出决定的机关执行。如果监督小组也做出不予

取保候审的决定，监督小组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向做出决定的上级检察院监督小组申请复

议。各级监督小组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通过内部监督和犯罪嫌疑人申请复议实现保障人权和司法公

正。立法层面也应当完善相关立法，为监督小组的设立和监督作出法律保障。通过这样一种机制，能够

对取保候审的适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可以有效减少我国刑事犯罪羁押率。 

3.2.4. 增强法制宣传，提高国民法律意识 
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两种取保方式是经过立法部门深思熟虑所决定的，是符合我国社会现状的。

但是由于忽略了社会大众对法律知识的缺乏，从而产生部分民众对法律规定适用保证金取保方式的误解

[18]。针对这一社会现象，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增加对法律知识的宣传力度，通过法律知识下乡以及相关知

识讲座、法律知识竞赛等方式，提高民众的法律知识，扭转保证金取保方式在民众心中的不良形象，除

此之外，法院也应当通过联系基层组织的方式，让基层组织成员旁听审判，了解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

通过基层组织成员将相关法律知识讲解给人民群众。创建法制社会需要提高民众法律知识，而提高民众

法律知识也能反作用于司法审判，有利于司法工作的开展，对于维护法律权威，提高司法审判的稳定性

和权威有着重要作用。 

3.2.5. 完善取保候审的取保方式 
刑事诉讼法对保证人取保方式作出明确限制，保证人担保仅限自然人，而并未规定法人、社会团体

等可以提供担保。但伴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仅适用自然人担保的方式是不符合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实际

情况的。因此，应当扩大保证人担保的主体范围，除了继续使用自然人担保以外，国家应当考虑将法人、

社会团体等其他组织作为保证人担保的主体[19]。保证人担保实际上就是信誉担保的模式，只要保证人拥

有良好的信誉就能够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担保人。我国的法人、社会团体都是依据我国的法律规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0862


朱云志 
 

 

DOI: 10.12677/ojls.2024.1210862 6072 法学 
 

定所成立的，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任务，一般都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基于此，我国应当考虑

把法人、社会团体等增加为保证人。另一方面，在保证金担保方面也应该作出调整，取保候审除了继续

沿用现金保证外，还应当增加有价证券、房产、车辆等其他财产保证。在当今社会发展的变化下，很多

领域的支付方式已经由现金转换为有价证券，同时随着具结制度的确立，采用现金保证的适用情况将会

逐渐减少，因此，采用有价证券作为保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4. 结语 

取保候审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之一，其设立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对

适用取保候审的决定如同审判一般，不公正的决定对于司法公正所造成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我国经济

社会的高速发展，民众的权利保护意识愈加强烈，因此，需要更加完善的取保候审制度来保护公民的权

利。完善取保候审制度，能够很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促进我

国法制社会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实质上是在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确保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出现失衡。

本文通过已有的研究基础再加上笔者自己的观点，对取保候审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的缺陷提

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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